附件2
      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申报表
	申报单位
	名  称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地  址
	

	法定代表人
及身份证号
	
	经办人
及手机号
	

	
	
	
	

	2022年享受加计扣除
优惠政策的研发费用（万元）（取数口径：47-48-49）
	
	2023年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研发费用（万元）（取数口径：47-48-49）
	
	申请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

	申报人承诺: 
本申报表中所填内容及报送的附件材料真实可靠，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本单位及本人愿承担相关责任。对获得补助经费，用于研发及成果转化等科技活动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审核意见
	
  

[bookmark: _GoBack] 单位盖章：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申报企业需提供：1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信用证明；2.企业2022年度和2023年度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(A 类》,必须包含A107010 表、A107012 表(加盖单位公章)；3.企业2022年度和2023年度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。以上材料连同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申报表装订成册，签字盖章一式两份报送。
